
國立新營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班級人數不足冷氣費補助辦法         

114/11/18 行政會議 訂定 

 

一、參照「本校冷氣儲值紀錄」及「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

充規定」推算，班級人數不足 10 人部份予以補助。 

二、補助方式(人數計算以該學期第一日為主) 

人數 每學期補助金額 

7~9 750 

4~6 1500 

1~3 2250 

 

三、提醒機制 

各班如有以下情形，第一次則提醒一次，之後則每次該班下一次學期補助金減少 25%，依次

遞減直至 100%為止，如下表所示。 

(1) 無人在教室時未關電燈、電扇等用電設備 

(2) 易造成電氣危險情形(如使用延長線、多孔插座、改接電源、超過功率 300W 電器等) 

(3) 破壞班級公物(非正常損壞) 

違規次數 扣除百分比 

1 提醒 

2 25% 

3 50% 

4 75% 

5 100% 

 


